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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3768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个人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得补贴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

的通知（国税函[2006]245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

单列市地方税务局： 近来，一些地区要求明确个人因公务用

车制度改革取得各种形式的补贴收入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问

题。据了解，近年来，部分单位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，对用

车人给予各种形式的补偿：直接以现金形式发放，在限额内

据实报销用车支出，单位反租职工个人的车辆支付车辆租赁

费（“私车公用”），单位向用车人支付车辆使用过程中的

有关费用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

》第八条的有关规定，现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各种形式的

补贴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明确如下： 一、因公务用车制

度改革而以现金、报销等形式向职工个人支付的收入，均应

视为个人取得公务用车补贴收入，按照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

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。 二、具体计征方法，按《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1999

〕58号）第二条“关于个人取得公务交通、通讯补贴收入征

税问题”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